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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3NM202

5061800

01

巴彦淖尔市临河

区餐饮业油烟污染环

境的问题，临河区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局要求

每个饭店、餐饮店必须

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并

且每三个月清洗一次，

必须每半年聘请由城

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指

定的三方油烟检测公

司对油烟净化设备进

行检测，但检测即便达

标也仍然存在刺鼻的

油烟味儿。傍晚七八点

钟，临河区庆丰街(如

王府花园楼下泰汇现

代城楼下),黄河路新

疆阿吾东烧烤、庆丰西

街、银河路、塞北街、

解放西街、前进路、向

阳路、团结路、水源路、

明珠路等街路会有刺

鼻的油烟污染，影响周

边群众的生活。

巴彦

淖尔

市临

河区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餐饮业油烟污染环境的问题，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局要求每个饭店、餐饮店必须安装油烟净化设备，并且每三个月清洗一次，但检测

即便达标也仍然存在刺鼻的油烟味儿。傍晚七八点钟，临河区庆丰街(如王府花园楼

下泰汇现代城楼下),黄河路新疆阿吾东烧烤、庆丰西街、银河路、塞北街、解放西街、

前进路、向阳路、团结路、水源路、明珠路等街路会有刺鼻的油烟污染，影响周边群

众的生活”问题属实。

经核查，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巴彦淖尔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巴彦

淖尔市 2025 年夏秋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行动方案》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对餐饮业

全面加大监督检查及处罚力度。具体要求为：城区有油烟污染的餐饮业必须安装符合

国家规范标准的油烟处理设施，并按照“一季度清洗一次、每半年检测一次”的标准

（即：每年清洗维护 4 次、油烟排放检测 2次）。按期对店内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

维护及油烟排放检测，确保油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油烟排放达标。举报涉及的临河

区庆丰街、黄河路、银河路等十一条街路，经排查共有餐饮业商户 186 家，全部安装

了油烟净化设施，但其中 13 家餐饮业商户未按照要求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维护，

也未进行油烟排放检测；4家未进行油烟排放检测（已进行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

因部分餐饮业商户未按时对油烟净化设施进行清洗维护，导致部分街路存在油烟污染

问题。

2.关于“必须每半年聘请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指定的三方油烟检测公司对油烟

净化设备进行检测”问题不属实。

经查，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法依规对城区餐饮业开展监督检查，在

通知餐饮业商户按期进行油烟排放检测时，商户全部是自行选择油烟检测公司，且费

用自理，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并未向商户指定某一家检测公司。根据商户

检测报告显示，检测单位涉及 7 家公司，分别为：安华科创（北京）检测技术有限公

司、无锡诺信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内蒙古亚普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北京中研环能环保

技术检测中心、内蒙古蒙测环境检测、内蒙古环测环保公司、昌乐诚诺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部分

属实

开展临

河城区

餐饮业

油烟污

染排查

整治。持

续做好

餐饮业

油烟净

化设施

清洗维

护及油

烟排放

检测监

管，最大

限度解

决油烟

排放扰

民问题。

1.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法局对其中 13 家既未对油烟净化

设施进行清洗维护，也未进行油烟

排放检测的餐饮业商户和 4 家未进

行油烟排放检测（已进行油烟净化

设施清洗维护）的餐饮业商户下达

《餐饮业油烟治理执法检查限期整

改通知书》17 份，责令限期完成整

改。

2.由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临

河区分局、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及各街道办事处开展联合执法，全

面开展餐饮业油烟污染排查，严格

落实企业责任，做好城区餐饮行业

油烟净化设施清洗维护及油烟排放

检测监督管理工作。

3.由临河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

执法局牵头，临河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配合，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临

河区分局抽调专业检测人员，对城

区餐饮业开展油烟排放检测专项检

查，通过抽查油烟净化设施使用情

况、对比分析检测结果等，对不符

合标准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对拒

不整改的依法予以处罚。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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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3NM202

5061800

08

乌拉特前旗沙德

格苏木毕克梯嘎查河

道挖宽开采砂石，现整

改只在上面铺了一层

土，播撒了草籽，未将

河道彻底恢复，同时恩

某未受到任何调查和

处罚。投诉人要求将其

承包地破坏部分进行

经济补偿。投诉人反映

有人将矿渣尾矿倾倒

至乡政府西南侧 1公里

处。

巴彦

淖尔

市乌

拉特

前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河道挖宽开采砂石，现整改只在上面铺了一层土，播撒了草籽，未将河

道彻底恢复，同时恩某未受到任何调查和处罚。投诉人要求将其承包地破坏部分进行

经济补偿”问题不属实。

经查，针对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村民在草牧场中违规采砂问题（砂坑长 500 米、

宽 40 米，深 6 米），经 2025 年 6 月 4 日核实，投诉人反映区域为山洪冲积多年自然

形成的一条沟道，不在河道管理范围内（现状范围：长约 340 米、宽约 23 米-41 米、

深约 0.5 米-4 米），2025 年 4 月 30 日晚至 5月 2日晚，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毕克

梯嘎查村民恩某私自在沟道内采砂，据公安机关调查，恩某承认私自采砂 6 车，造成

破坏草原 5.6 亩。乌拉特前旗公安局正在进行案件办理工作，预计 7 月 31 日前完成。

2025年6月6日，乌拉特前旗林业和草原局向当事人恩某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要求当事人恩某 2025 年 6 月底前完成 5.6 亩破坏草原地质环境治理，并进行植被恢

复。按照“方案编制—工程整治—植被重建”的生态修复流程，巴彦淖尔市乌拉山林

业管护中心会同乌拉特前旗林业和草原局编制草原植被恢复实施方案，并督促恩某按

照方案进行整改。恩某于 2025 年 6 月 8 日开始整改治理，6 月 10 日完成场地平整、

边坡整理、覆土等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累计覆土约 2500 方。6月 10 日开始，恩某播

撒披碱草、柠条、沙打旺等适种草籽约 50 公斤，调用水车定期对播撒区域喷洒浇灌。

6 月 18 日，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组织林草局、生态环境分局、水利局以及沙德格苏木

等相关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投诉人反映的破坏区域已按照要求进行了治理恢复，乌拉

特前旗人民政府计划 7 月底对治理恢复工作开展验收。同时，乌拉特前旗公安局向恩

某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其限期恢复草原植被，并处以罚款。恩某已于 2025

年 6 月 9 日缴纳罚款。

针对投诉人要求将其承包地块破坏部分进行经济补偿的诉求，经核查，该区域在

乌拉特前旗沙德格苏木呼和温都尔嘎查 125 户牧民联户承包的 287714.6 亩草场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关于“给草原所有者或者使

用者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之规定，建议投诉人与恩某通过协商或司法途

径解决。

2.关于“有人将矿渣尾矿倾倒至乡政府西南侧 1 公里处”问题属实。

经核查，投诉人反映矿渣尾矿为原乌拉特前旗荣源矿业有限公司尾矿堆（独立选

厂），紧邻三级公路石哈线西侧，堆放量约 5 万方。2018 年，乌拉特前旗人民政府组

织开展矿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和修复专项行动，考虑到该尾矿堆已成为石哈线路肩，

与周边环境融合较好，为避免清理会对道路及环境造成二次破坏，因此对尾矿堆进行

适当整形和植被恢复。2025 年 6 月 19 日现场调查发现，尾矿堆植被长势较好，与周

边环境一致。

部分

属实

违法案

件查处

到位。

针对违规采砂问题，乌拉特前

旗公安局正在进行案件办理工作，

预计 7 月 31 日前完成。

阶段

性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3

D3NM202

5061800

09

巴彦淖尔市乌拉

特前旗大佘太镇洪泊

水沟。蓬欣矿业占用一

块约 40 亩湿草料地上

矿渣未清理干净。

巴彦

淖尔

市乌

拉特

前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关于“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洪泊水沟。蓬欣矿业占用一块约 40 亩湿

草料地上矿渣未清理干净”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举报人所反映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大佘太洪泊水沟蓬欣矿业”，位

于乌拉特前旗大佘太镇境内，已办理采矿权证；采矿权人为乌拉特前旗大佘太洪泊水

沟蓬欣矿厂；矿区面积 0.1032 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石英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10 万吨/年；有效期限：2025 年 4 月 21 日至 2029 年 2 月 26 日。

经核查，企业涉及的 280.605 亩其他草地已办理草原征占用手续。经调取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和现场核查，企业内部及周边无举报人反映的“湿草料地”（人工

牧草地）。

2022 年 4 月，该企业按照“一企一策”要求，编制了《乌拉特前旗大佘太洪泊水

沟蓬欣矿厂矿山环境综合治理方案》，对矿山环境开展综合治理工作，累计完成边坡

治理 8.6 万平方米，平整场地 6.6 万平方米，覆土 2.93 万平方米，清运废渣 1.65 万

立方米；已撒草籽 9.84 万平方米，种植 120 棵乔木，已安装喷灌系统喷头 200 个，

覆盖面积 1.2 万平方米。于 2023 年 1 月通过市旗两级联合验收，企业完成验收后一

直未生产。2025 年 6 月 20 日现场核查，举报人反映的“矿渣未清理干净”实际是指

矿区存在的石块、砂砾。通过了解，2024 年本区域发生过较大洪水，矿区存在的石块、

砂砾是由洪水裹挟冲击至此，不属于该企业的矿渣。

部分

属实

加强日

常监管，

督促企

业做好

停产期

间的各

项管理

工作。

责成乌拉特前旗有关部门加强

巡查监管，巩固综合治理成效。要

求企业在停产期间，做好企业矿区

及矿区周边的环境整治。

已办

结
无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

办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4

D3NM202

5061800

11

巴彦淖尔市磴口

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

宝力格嘎查：1.自 2009

年起，磴口县庄园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现

流转给磴口县民勤农

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陆续将该南侧 1公里处

的 40000 亩草地破坏，

耕种农作物，打了 100

余眼深井抽取地下水。

2.2017 年磴口县民勤

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在该地占用 80 亩，

建设了办公楼和厂房，

同年又用该地办理 4宗

地的草原证（21 年政府

发件取消 2 宗地手续，

另外 2 宗未取消），企

业经营不善导致大部

分土地荒废，黄土裸

露。

巴彦

淖尔

市磴

口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1.关于“自 2009 年起，磴口县庄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流转给磴口县民

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陆续将该南侧 1 公里处的 40000 亩草地破坏，耕种农作物，

打了 100 余眼深井抽取地下水”问题部分属实。

经查，2009 年 4 月 2 日，磴口县庄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庄园合

作社”）与沙金套海苏木人民政府签订 21908 亩土地流转合同，用于饲草基地、种植、

养殖加工业和生态建设。2013 年 4 月 1日，庄园合作社与沙金套海苏木那仁宝力格嘎

查签订补充协议，承包 31700 亩土地（含 2009 年合同 21908 亩土地）。2015 年-2017

年庄园合作社陆续将 31700 亩土地流转给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甘肃金陇蔬

菜脱水加工厂（以上 2家公司法人为同一人：李某某）及磴口县国庆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法人：李某甲，系李某某儿子）。

2012 年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批准，巴彦淖尔市浩宇农林开发有限公司以社会投资

方式在那仁宝力格嘎查实施了耕地补充库项目 3.4 万亩（其中包含庄园合作社 31700

亩土地）。经查询国土“二调”数据，项目区地类为沙地和其他草地，2014 年耕地补

充库项目入库后变更为水浇地，国土“三调”数据为水浇地。根据耕地补充库项目建

设内容，巴彦淖尔市浩宇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在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那仁宝力格嘎查耕

地补充库七个项目区建设了 107 眼水源井。2022 年，磴口县水利局按照《水利部办公

厅关于做好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工作的通知》以村嘎查为单元办理地下

水取水许可的要求，颁发了村集体取水许可证，该取水许可证共涉及水源井 423 眼，

其中包括了巴彦淖尔市浩宇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在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那仁宝力格嘎

查耕地补充库七个项目区内的 107 眼水源井。该 107 眼水源井取水许可量为 117.7 万

m³/年，实际取水量正在核查中。

综上，举报人所述“自 2009 年起，磴口县庄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流转

给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陆续将该南侧 1 公里处的 40000 亩草地破坏”

不属实。“耕种农作物，打了 100 余眼深井抽取地下水”属实。

2.关于“2017 年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地占用 80 亩，建设了办

公楼和厂房，同年又用该地办理 4 宗地的草原证（21 年政府发件取消 2宗地手续，另

外 2 宗未取消）”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2016 年至 2018 年原磴口县国土资源局先后为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办理了 3 宗设施用地备案手续，涉及面积 76.311 亩，用于动植物的病虫害防控

设施管理用房、晾晒场、养殖区建设；为磴口县国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办理 1 宗设施

农用地备案手续，面积 29.5905 亩，用于晾晒场、粮食和农资存放、大型农机具存放

场所建设。2025 年 6 月 19 日，磴口县政府组织农牧、林草、自然资源、沙金苏木政

府进行了现场核查，磴口县民勤公司在设施农用地上建设动植物的病虫害防控设施以

及必要管理用房 1 处，占地 18.7215 亩；磴口县国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设施农用

地晾晒场，粮食和农资存放场所、大型农机具存放场所 4 栋，占地 29.5905 亩。

经调查，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甘肃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于 2017 年在流

转土地范围内办理 4 宗“草原承包经营权证”。2021 年 5 月 13 日，磴口县人民政府

作出《磴口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决

定》《磴口县人民政府关于撤销民勤县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草原承包经营权证的决

定》，撤销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甘肃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拥有的 4 本《草

原承包经营权证》。

综上，举报人所述“2017 年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在该地占用 80 亩，

建设了办公楼”不属实；“建设了厂房”属实；“同年又用该地办理 4宗地的草原证”

属实；“21 年政府发件取消 2宗地手续，另外 2宗未取消”不属实。

部分

属实

进一步

加强耕

地管理，

严格设

施用地

审批，提

升耕地

地力。

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甘肃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和磴

口县国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的

31700 亩耕地已全部种植农作物。

耕地内 107 眼水源井实际取水量正

在调查核实。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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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企业经营不善导致大部分土地荒废，黄土裸露”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甘肃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自 2017 年以

来，在流转的 31700 亩水浇地上种植玉米、葵花、高粱等农作物，但由于 1.2 万亩土

地为重度和中度盐渍土，出苗率低、生长状况差，确有地块裸露情况。为此 2024 年

12 月，磴口县农牧和科技局向磴口县人民政府提出在磴口县沙金套海苏木巴音宝力格

嘎查实施《磴口县盐碱地改良试验示范项目》，于 2025 年 3 月获得磴口县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项目总投资 673.12 万元，对 1.5 万亩低产田进行耕地地力改造（含磴口

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和甘肃金陇蔬菜脱水加工厂耕地 1.2 万亩）。截止 2025 年 4

月，通过加厚耕作层，改善耕作层理化性状，拉运风积沙降容及深耕深翻等方式改造

了 1.24 万亩；采用生物有机肥和生物废弃物“碳转化”措施治理盐碱地技术改造了

0.25 万亩；采用滴管水盐和微咸水水盐调控盐碱地农业技术模式改造了 0.01 万亩。

2025 年 5 月，磴口县民勤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改良后土地上种植耐盐耐旱作物

“麻籽”1.2 万亩，目前出苗率和长势较好。举报人所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大部分

土地荒废”不属实；“黄土裸露”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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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D3NM202

5061800

21

自 2024 年，巴彦

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

镇北方五原县润泽有

限公司私自将产生的

脱硫石膏填埋在新公

中镇五原县永联砖厂

厂区内的大坑中。

巴彦

淖尔

市五

原县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五原县润泽有限责任公司为北方旗下控股子公司，位于五原县隆兴昌镇联丰村五

社，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企业产生的脱硫石膏可自行贮存和委托利用。五原县新公

中镇永联砖厂位于五原县新公中镇永联村三社，2023 年 10 月 19 日更名为五原县景隆

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脱硫石膏可作为制砖原料。

五原县润泽有限责任公司与五原县景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 日签

订《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合同》，约定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脱硫石膏委托五原县景隆建

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制砖原料处置。

五原县景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5 日起，按照处置合同约定，对脱

硫石膏进行处置，累计收到脱硫石膏 4.2 万余吨，剩余约 0.35 万吨未利用，其中约

0.2 万吨堆存在厂区内西北侧的低洼地，堆放场所均未做防渗漏措施。

属实

加强日

常监管，

严厉打

击违法

行为，推

动整改

措施落

实到位。

五原县润泽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12 日起，已暂停向五

原县景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供应脱

硫石膏。五原县景隆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于 6 月 19 日-6 月 21 日，已将

堆存在厂区内的脱硫石膏全部清理

至厂区临时原料场，并采取了防渗

漏措施。企业规划建设 3600 平米原

料库，正在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

预计 2025 年 8 月底前建成，彻底解

决脱硫石膏规范存放问题。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五原县

分局已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进行立

案调查，6月 20 日委托第三方机构

对原西北侧堆放场地上下游地下水

进行监测，2025 年 7 月 10 日前出

具监测报告。

阶段

性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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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X3NM202

5061800

26

巴彦淖尔市杭锦

后旗头道桥镇三角城

村，原金雪油脂厂院

内，占地 75 亩的一家

养牛场，与国家粮食储

备库一墙之隔，且养殖

场的西墙外住户很多，

臭味严重扰民。

巴彦

淖尔

市杭

锦后

旗

群众

身边

的生

态环

境问

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

反映的养殖场是指杭锦后旗强民奶牛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强民合作社），

位于杭锦后旗头道桥镇三角城村，占地面积约 75 亩。养殖场南侧紧邻中央储备粮巴

彦淖尔直属库有限公司，西侧有住户 16 户，其中 4 户距离较近（约 30 米）。

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现养殖奶牛 415 头（泌乳牛 152 头、干乳期大牛 35 头、

育成牛 185 头、犊牛 43 头）。养殖场牛舍粪便堆放至堆粪平台腐熟后还田，挤奶厅

产生的废水排入氧化塘发酵后，用罐车拉运还田。粪污发酵过程中会产生氨气、硫化

氢等异味气体。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杭锦后旗分局委托第三方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8

日和 4 月 22 日分别对强民合作社场界和养殖场附近的环境敏感点进行了监测，监测

结果显示氨气、硫化氢、臭气浓度 3 项指标均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2025 年 6 月 19 日接到信访举报后，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杭锦后旗分局第一时

间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对强民合作社无组织废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氨、硫化

氢、臭气浓度 3项指标均在规定的排放标准限值内，氨气、硫化氢均符合《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标准限值;臭气浓度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596-2001)表 7 标准限值。虽然养殖场粪污废气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但是周

边有时仍能闻到一些异味。

属实

加大执

法巡查

力度，监

督养殖

场按要

求处置

粪污，减

少恶臭

气体产

生。同时

做好群

众沟通

解释工

作，争取

得到群

众理解。

督促养殖场进一步加大了喷洒

除臭剂、圈舍垫沙量和垫沙频次,

及时清理圈舍粪污，保证圈舍干燥,

减少恶臭气体产生。经走访周边群

众，表示认可。

已办

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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